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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与立法模式

———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名实不符谈起

高海

(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准确界定家庭承包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是确立其立法模式的前提。实践中绝大多数土地承包经营

权入股的合作社虽然冠名为土地股份合作社，却名不符实，背离了国内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国际股份合作社的典型

特征。实际上，农地入股的合作社仅仅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社会功能，在出资与产权性质、利益分配和

亏损承担等方面，不得已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种变异，但是并没有超出传统合作制的

基本范畴。而且，基于专业服务的共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以及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

率的考虑，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立法可以而且应当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框架，没有必要单独制定《农地股份

合作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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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既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倡的家庭

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简称“农地”) 流转的主要

方式之一，又是落实党的十八提出的“发展多种形

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

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及 2013 年中央一

号文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农民合作社流转”
的重要举措。当前，无论是实践还是学者的论述，

绝大多数都将农地入股的合作社冠名为土地股份

合作社( 包括农地股份合作社) ; 可是另一方面，江

苏、山东、黑龙江、安徽、海南、新疆等省市又将农地

入股的合作社纳入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或

《实施 ＜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办法》等地方规范性

文件，尤其是江苏省 2010 年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条例》就直接使用了“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名称。
那么，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命名是否具有妥适性? 农

地入股的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界定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否具有同质性? 很显然，在

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被纳入商主体的研

究视野，①而且应当遵循“商主体类型法定原则”②

的背景下，上述疑问的澄清直接关系到农地入股合

作社组织属性的准确定位，而组织属性的准确定位

又直接决定着农地入股合作社立法模式的确立与

相关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农地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名实不符

当前，“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使用存在泛化的

现象———大多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意义上使

用，少数在集体土地所有权折股量化意义上使用。
这两类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入股客体、股权配置、
利益分配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1］而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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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土地所有权折股量化意义上的土地股份合作社

涉及农村产权综合改革，具有明显的社区性，更宜

称为社区股份合作社。显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意义上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与集体土地所有权折股

量化意义上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不能混为一谈———
《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就区分土地股份合

作社与社区股份合作社设置了不同的条款。因此，

本文所探究的仅指在土地承包经营权 ( 包含农民

集体以集体土地使用权) 入股意义上使用的土地

股份合作社; 同时，鉴于国内股份合作制企业和国

际股份合作社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历史渊源或名

称上的相似性，将在阐释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国内股

份合作制典型特征的背离以及与国际股份合作社

主要特征之差异的基础上，揭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

名实不符。
1． 对国内股份合作制企业典型特征的背离

( 1) 国内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典型特征

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溯源至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尽管“股份合作”的组织

属性与法律地位一直备受争议———如有学者认为

“股份合作制企业不能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企业

法律形态，要么归属为股份制，要么归属为合作

制”; ［2］亦有学者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形态，是一种不稳定的、过
渡状态的企业制度”，［3］但是，通过梳理学术界的

研究成果和 1990 年农业部关于《农民股份合作企

业暂行规定》的表述，可以看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典型特征早已形成共识。即: 一

是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投资者主要或者全部是本企

业职工。“股东或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具有双重性，

既有投资关系，又有劳动关系。”［4］二是股份合作

制企业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按股 ( 资) 分配为适

当补充。此处的“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指按劳分

红，即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对企业利润的

分配，不同于根据劳动者的劳动力价格计算并纳入

企业经营成本的劳动报酬。三是股份合作制企业

一般不允许股东退股，股权转让也受到限制。例

如，2012 年修订的《广东省股份合作企业条例》第

22 条规定:“股东不得退股。在职职工个人所持有

的股份可以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和继承，非本企

业职工受让或者继承的普通股应当转为优先股。”
农业部《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第 19 条规

定:“入股者一般不得退股。”股份合作企业按劳分

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方式以及退股和

股权转让的严格限制，可以说均源于股份合作制企

业股东与职工身份的一致性。那么，土地股份合作

社是否具备国内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典型特征呢?

( 2) 典型特征的背离导致名实不符的具体体

现

“准确性是立法语言的灵魂和生命，也是立法

政策和立法意志记载、表达和传递的第一要义。立

法政策记载得不准确，表达得不精确，必然会使传

递的信息具有先天的缺陷。很明显，对于法律语言

来说，清楚、准确地传达立法意志，让人们非歧义性

地正确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有悖于明确

表意的手段和方法都在摒除之列。”［5］姑且不考虑

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属性与法律地位，仅仅用国

内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典型特征比较土地股份合作

社的实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土地股份合作社

的名实不符。
首先，投资者与劳动者身份的分离导致的名实

不符。“2010 年 3 月下旬，农业部经管司调研组对

江苏省常州、苏州、南通三市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后，按照入股和经营方式的不

同，将土地股份合作社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一是

农户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需要折价，由合作社

统一对外出租。这种入股方式目前占比很大，合作

社只发挥流转中介的作用，不直接从事土地经营活

动。如金坛市 28 家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有 26 家属

于这种类型，占 92. 18%。二是少数以土地承包经

营权折价后与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参股组建

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除了向外出租土

地外，合作社还自主经营或由成员承包经营部分土

地。”［6］实际上，就全国农地入股合作社的实践看，

还有第三种类型，即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后与资

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参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

社，而后再由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将土

地等资源投资入股到其他企业参与经营。
很显然，第一种和第三种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出

资人根本不参与本合作社的劳动，不可能存在“投

资者就是劳动者”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典型特征;

即使第三种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出资人可能在土地

股份合作社投资入股的企业中参与劳动，但是此时

其仅仅是该企业的劳动者而非投资者。在第二种

土地股份合作社中也只有一部分出资人可能同时

又是劳动者，但是此种情形又不具有普遍性———正

如 2009 年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局联合

发布的《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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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所指出

的，农地入股合作社的功能之一就在于: “使农民

在外出务工的同时，可以通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获取股权收益，推进农民转市民和农村城镇

化，进而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何况，转移农

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城镇化率，必然是我国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发展战略。据此，农地入股

合作社的出资人同时又是劳动者的可能性会越来

越小。
其次，利益分配方式的差异导致的名实不符。

“从 2010 年 3 月下旬农业部经管司调研组对江苏

省常州、苏州、南通三市的调查情况来看，土地股份

合作社的分红方式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保底分红。
有的采取固定货币分红，有的则以大米等实物计价

分红。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二是保底分红与

浮动分红相结合。如跃进合作社在每年每股保底

分红 1500 元的基础上，每年每股再增加分红 50
元。三是保底分红与二次盈余分配相结合。如金

龙合作社规定，合作社经营 5 年后，在每亩 800 元

保底分红的基础上，根据合作社盈余情况确定二次

分配方案。”［6］而且，比照其他有关土地股份合作

社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上述第三种利益分配方式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普及性。也很显然，上述三种

利益分配方式与经典股份合作制的“按劳分配和

按股分红”存在很大差异，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无论

是“保底分红”还是“浮动分红”或者“二次盈余分

配”均与劳动贡献无关，股份合作制的“按劳分配

+ 按股分红”根本无法解释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保

底分红”。而且，如果绝大多数土地承包经营权入

股者都不参与合作社的劳动，那么就更谈不上按劳

分红。
再次，能否退社的不同导致的名实不符。土地

股份合作社允许自由退社或附条件地退社。如，

“江苏省渌洋湖土地股份合作社是 2004 年根据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

盈亏’原则组建的”，［7］当然允许社员自由退社。
江苏省和海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也都允许

农地入股的合作社“在章程中明确规定成员退社

的条件”，却不禁止社员退社。很显然，附条件的

允许社员退社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与经典股份合作

制企业禁止退股或严格限制退股的通行做法差异

显著。
2． 与国际股份合作社主要特征的差异

( 1) 国际股份合作社的主要特征

根据国际合作社运动的经验，并不能因为合作

社中有资本股就当然地将合作社视为股份合作社，

否则所有合作社可能都会沦为股份合作社。罗虚

代尔公平先锋社被视为合作社的雏形，而且“资本

报酬有限原则是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创立的七项

合作社基本原则之一”; ［8］亦有学者指出，“100 多

年来合作社的原则只有三条基本未变，即成员民主

制、按惠顾返还盈余和资本报酬有限。”［9］由此可

见，合作社自其产生时起，就不排斥社员通过缴纳

基本出资的方式形成资本股即社员股，只是为了捍

卫惠顾返还盈余原则的主导地位，通过合作社章程

甚至立法规定固定的或最大比例的股息率的方式

限制资本报酬。例如，“美国《帕尔·沃尔斯太德

法》规定股东分红比例不得超过合作社股票总面

值的 8% ; 法国规定股金红利率要控制在 6% 以

下。”［10］而且，“在西方，股息与贷款利息一样被视

为成本”，［11］而非通过合作社的税后盈余予以分

配。不过也有例外，例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

2000 年《新一代合作社法》［12］第 53 条就规定，合

作社盈余应当先支付所得税、提取公积金和公益

金，剩余部分才能根据章程的规定依次分配普通股

和优先股的股息。
合作社中的股份因素突显以致该类合作社被

视为股份合作社的根本原因在于: 合作社为了克服

融资难，开始发行股票或通过设立优先股 ( 投资

股) 吸收非社员的外来资本。例如，2001 年《芬兰

合作社法》不仅在第九章规定每个社员必须持有

一个社员股、合作社章程可以规定向社员发行自愿

股，而且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还分别规定了可以向

非社员发行补充股与投资股。2000 年《加拿大合

作社法》第八部分第 118 条规定合作社只能向社

员发行社员股，而且每个社员必须持有最低数额的

股份; 第 124 条规定可以向非社员发行投资股。加

拿大萨斯喀彻温省 2000 年《新一代合作社法》第

五部分分别规定了普通股和优先股。2010 年《安

提瓜与巴布达合作社法》第五部分与 2002 年《澳

大利亚合作社法》第七部分也都就合作社的股份

进行了专门规定。由此可见，在国际合作社立法中

也有所谓的股份合作社一席之地。
但是，国际股份合作社中的投资股或优先股与

合作社中的社员股或普通股相比，除了要恪守资本

报酬有限原则、在按惠顾返还分配盈余前支付股息

外，尚有更显著的特征，即为了保证普通股社员对

合作社的民主控制，股份合作社往往排斥投资股或

优先股的持有者对合作社事务的一般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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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高海: 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与立法模式



《芬兰合作社法》规定的补充股与投资股在社员大

会上对一般事项就不享有表决权，只是根据章程的

约定对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享有特别表

决权。
( 2) 主要特征的差异引发名实不符的具体表

现

据上，投资股或优先股的设置及一般表决权丧

失是国际股份合作社的主要特征。而以农地入股

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无论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不

需要折价的内股外租型还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

价后与资金、技术等外来资本共同参股型，与国际

股份合作社的主要特征相比较，都有显著差异，即

名实不符。
首先，内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国际股份

合作社的差异。土地承包经营权不需要折价的内

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合作社，其主要出资就是土地承

包经营权。因为内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合作社并不

自营农业耕作，也不需要吸引外来投资，所以缺少

吸收非社员投资形成的优先股，更不涉及与投资股

或优先股配套的一般表决权丧失和资本报酬有限

等制度设计。而且，内股外租型土地股份合作社尽

管在形式上按照承包地入股的面积或数量折算的

股份分配盈余，但是在“将农地入股界定为债权性

流转兼具出租和出资双重属性，并将其出租属性视

为与合作社的惠顾的前提下，形式上的按股分配实

际上 与 惠 顾 返 还 是 契 合 的，即 实 质 上 是 惠 顾 返

还。”［13］即与新一代合作社中“社员购买交易额等

于向合作社投资，按交易额分配盈余也就是按社员

的股份分配”［8］是一样的。因此，内股外租型的土

地股份合作社虽然名为股份合作社，却与同时具有

普通股和优先股两种甚至多种股份，且既有按惠顾

返还又有按股分红两种不同盈余分配方式的国际

股份合作社差异明显。
其次，外来资本参股型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国际

股份合作社的差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后与

资金、技术等外来资本共同参股型土地股份合作

社，除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外，还有资金、技术、设
备等外来资本，本来与国际股份合作社具有相似

性: 一是从利益分配上看，都有一部分盈余不能按

惠顾返还，只能按股分配; 二是从产生上看都吸引

了外来资本投资，有助于缓解合作社的融资难。但

是，在实际操作中，外来资本参股型土地股份合作

社尚没有将外来资本股设置为优先股，更没有限制

外来资本股的一般表决权———恰恰相反可能默许

了外来资本股的主导地位，因此外来资本参股型土

地股份合作社与国际股份合作社也存在明显差异。
外来资本参股型土地股份合作社对国际上股份合

作社的偏离，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借鉴

国际合作社立法经验明确规定外来资本股的优先

股设置不无关系。

二、农地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

突破与定位

吉儿茨曾说: “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 地方在

此处不只是空间、时间、阶级的各种问题，而且也指

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

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14］农地入股的

合作 社 既 然 冠 名 为“土 地 股 份 合 作 社”名 实 不

符———当然无需再纠缠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织属

性是股份制还是独立企业形态，那么是否具有合作

制的组织属性甚至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界定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同质性呢? 通过对实践中

农地入股合作社的出资和产权性质、利益分配、亏
损分担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判断农地入股的合作

社实际上是突破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界定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种合作社亚形态。
1．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突破

农地入股的合作社仅仅是基于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特殊社会功能，在出资与产权性质、利益分配

和亏损承担等方面，不得已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种变异。
( 1) 出资与产权性质的突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4 条第 2 款规定:“农

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形成的财产，享有

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

担责任。”据此可知，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出资

时需要让渡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或物权性权利给农

民专业合作社。唯有如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才能取

得可以独立自主支配并用于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

财产。但是，“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入

股合作社后，都没有办理财产的转移手续”［15］的实

践，江苏省和海南经济特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条

例》中“农民可以以承包地( 耕地) 的经营权作为主

要出资方式”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办法》“农民以土地

承包经营权出资入社的，不丧失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规定，以及为了避免农民失地主张“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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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股为债权性流转，并借鉴法国劳务出资的规制措

施，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不计入合作社出资

总额，仅计作分享盈余和承担亏损依据的制度设

计”，［16］均突破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社员在

出资时需要让渡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或物权性权

利”的要求———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无需转让

农地的物权性权利，合作社也无法将入股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纳入法人财产权的范围，即入股的土地承

包经营权不可能成为合作社的责任财产或破产财

产。显然，入股的农地“不办理财产转移手续”的

实践，“以承包地的经营权出资”与“不丧失其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均要求入股的农地“不能成

为合作社的责任财产或破产财产”并证实了农地

入股的出租属性; 而农地入股者又享有表决权、分
红权等社员权，则揭示了农地入股的出资属性。实

践中的农地入股既非单纯的出租也非纯粹的出资，

而是兼有出租和出资双重属性的债权性流转方式

之一———具有出租属性既可以避免农民因失地失

去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又可以使其获取租金性保

底收入，具有出资属性既可以保障农民享有表决权

又可以使其在获取租金性保底收入之后分享股息。
需特别注意的是，主张农地入股为债权性流转，只

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流转相对应而言，

“债权性流转”不同于债权出资———债权出资让渡

的是债权本身，即债权的全部权能，债权本身就是

仅以债权出资的出资者承担责任的全部财产基础;

而定性为债权性流转的农地入股让渡的仅仅是一

定期限内承包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可以

统称为经营权) ，让渡的“一定期限内承包地的占

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并非仅以农地出资的入

股者承担责任的全部财产基础。
( 2) 社员责任形态的突破

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属于债权性流转，家

庭承包地的承包权不让渡给合作社，不能成为合作

社的法人财产，那么以农地入股的社员也就不能以

出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承担有限责任———契

合了实践中“合作社终止时入股的农地应退回原

承包农户”的规定，而应当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

额内以自己的其他财产对合作社的债权人承担责

任。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出资额理所当然地充当

了责任承担的计算依据。由此，无异于突破了《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确立的社员有限责任，而增设了

保证责任。不过，域外合作社法中的保证责任与土

地承包经营权股的保证责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共性有四: ①都是针对合作社亏损承担的责任; ②
都是一种信用承诺; ③都是一种补充责任; ④都有

一定的责任限额。差异有二: 首先，前者是合作社

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债务时，负有追加义务的社

员才承担保证责任; 而后者则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

出资的社员在合作社中的财产份额不足以承担责

任时，就应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内承担保证责

任。其次，前者追加的出资额并非分享盈余、承担

亏损的依据，而后者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分享

盈余、承担亏损的依据。此外，尽管保证责任也是

一种“有限”的责任，但是与有限责任的区别还是

很明显的: 承担有限责任的财产是社员已经出资入

股的财产本身，而承担保证责任的财产是社员已经

出资入股的财产之外的其他财产。
( 3) 退社自由原则的“突破”
实践中，一部分农地入股的合作社限制农地入

股者自由退社。而且，《海南经济特区农民专业合

作社条例》第 28 条第 1 款亦允许“农民专业合作

社在章程中规定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社的成

员的退社条件。”之所以允许章程限制农地入股者

自由退社，既与农地入股双重属性中租赁属性产生

的契约约束力有关，又可以兼顾合作社长期经营的

稳定性。尽管绝对禁止农地入股者退社不可取，但

是对于具有周期性且易受自然灾害侵袭的农业经

营而言，在一定期限内限制自由退社应当是合情合

理的。表面上看，农地入股者退社自由的限制突破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3 条规定的“退社自由

原则”，但是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19 条“农民

专业合作社成员要求退社的，应当在财务年度终了

的三个月前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提出; 其中，企业、事
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成员退社，应当在财务年度终

了的六个月前提出。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的表述看，所谓的对退社自由原则的“突破”又有

章可循。
2． 一种合作社亚形态的定位

尽管农地入股的合作社突破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但是并没有超出国际合作社的基本范

畴，仍然不失为基于特定历史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特殊社会功能而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社

的亚形态。
( 1) 从入社自愿与民主控制的角度看

不仅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

办法》与重庆市、海南省等地方性规范文件，而且

各地实践也都要求遵循入社自愿和民主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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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从江苏各地实践考察，绝大多数农地入股

的合作社亦坚持入社自愿原则和‘一人一票’的民

主控制原则。”［6］“北京市现在的土地合作尊重农

民的自主权，自愿入社，退社自由，农民说了算，土

地的承包权仍然属于村民。”［17］由此可见，土地承

包经营权入股的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

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符合国

际合作社联盟所倡导的“入社自愿和民主管理”的

基本原则。
( 2) 从出资与产权性质的角度看

传统合作社的出资并不局限于物权性出资，不

仅“有些国家的合作社法规定社员可以将其具有

债权性质的使用权投入合作社”，［18］而且我国亦有

农民以其不转移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入股互助组

和初级合作社的历史。另外，合作社的产权性质一

直就存在争议，其主要观点既有个人所有的私人产

权说、社员共有的集体产权说，又有个人产权与集

体产权复合而成的复合产权说。［19］因此，将家庭承

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定位为债权

性流转，并非标新立异，而且还有利于澄清合作社

产权性质的理论争议———明确以家庭承包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出资的，出资人保留物权性权利，出资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成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 而

以货币、实物等其他财产出资的则让渡物权性权

利，形成合作社法人财产。即既有家庭承包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入股又有其他财产出资时，合作社的产

权是由个人产权和法人财产权复合而成。
( 3) 从惠顾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

“与合作社交易”及“资本报酬有限”是合作社

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① 基于农地入股系债权

性流转且兼具出租与出资的双重属性，可以将其中

的出租属性即租赁视为农地入股者与合作社的一

种特殊的交易( 惠顾) ———农地入股者将农地出租

给合作社，合作社向农地入股者支付固定保底收入

( 相当于租金) 。由此可以很好地诠释绝大部分农

地入股的合作社所热衷的“固定保底收入 + 浮动

分红”式利益分配规则②———农地入股者获得的租

金性保底收入就是惠顾的对价，而“浮动分红”则

是惠顾返还，契合了社员必须惠顾合作社的本质要

求; 反之，“固定保底收入 + 浮动分红”式利益分配

规则亦印证了农地入股兼具出租与出资的双重属

性。而且，根 据《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法》第 37 条

“60%以上的可分配盈余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

( 额) 返还”的规定，无论是《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

社条例》第 27 条“农地股份合作社应当将可分配

盈余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根据成员的承包地经营权

出资额按比例返还给本社成员”的地方立法，还是

“北京河南寨下屯种植专业合作社每亩土地每年

支付社员土地流转金 600 元，每三年递增 100 元;

此外，所获盈余按照合作社盈余返还机制进行分

配，即 60%按土地入社亩数分配到成员，40% 按成

员入资分红。北京泰华芦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确保

每股每年收益回报不低于每股 1260 元; 同时根据

合作社实际运营状况，年底再进行盈余返还———按

土地亩数分配总额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 60%”［17］

等典型实例，在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土
地亩数与租金性保底收入 ( 相当于惠顾额或交易

量) 成正比关系的前提下———按土地承包经营权

出资额或土地亩数分配的盈余与按租金性保底收

入分配的盈余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农地入股的合作

社的盈余分配以惠顾返还为主; 而不超过 40% 按

资分配的做法则体现了对资本报酬的限制，尽管不

同于国际合作社立法中资本报酬的限制方式———
一般规定资本报酬的最高股息率，但是毕竟恪守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37 条规定的资本报酬“不

得超过可分配盈余 40%”的限制。
( 4) 从社员责任形态的角度看

国际合作社实践中社员责任形态一般有三种:

无限责任、保证责任和有限责任。就国际合作社立

法而言，“为了补偿( 至少部分补偿) 有资金困难的

合作社，或者激励社员为合作社的成功积极做出贡

献，法规或合作社章程可以要求社员购买额外的股

票或者承担补充的出资义务，以免合作社无法偿还

债务。每个社员承担补充出资义务的数量可能是

相等的，也可能是参照盈余惠顾返还的方法———相

当于特定期限内其与合作社交易所占的比例，或者

可能取决于各个社员持股的数量。”［20］《瑞士债法

典》第 868 条规定了社员的有限责任后，“第 869
条和第 870 条分别规定: 特许保险合作社以外的合

作社，可以在章程中规定，合作社的财产不足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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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01 年《芬兰合作社法》第十一章在允许非社员购买补充
股的同时，尽管规定“补充股持有者无权利用合作社的服务”，即不
能与合作社交易; 但是，持有普通股的社员仍应承担与合作社交易
的义务。

《海南经济特区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 27 条要求“设定
保底收益”; 四川省《关于进一步规范有序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的意见》( 川办发［2009］39 号) 提倡土地承包经营权股获得
“保底租金 + 利润分红”; 安徽省《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若
干问题的意见》( 皖政［2009］13 号) 也要求“收益分配应实行保底
分红”，“保底分红”即为“保底收入 + 浮动分红”。



偿债务时，其社员个人对此承担无限责任，或者社

员有义务在社员费和认购资金之外的最高限额内

对合作社承担责任。”［21］即授权合作社章程可以约

定社员责任形式是无限责任、保证责任还是有限责

任。因此，农地入股合作社在《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的“有限责任”之外增设类似于域外合作

社法中的保证责任，也算有立法例可循。
( 5) 从限制自由退社的角度看

“在一定意义上，退出也是一种控制权，而且
是最终的控制权。”［9］从这个角度看，退社自由原

则可谓是社员民主控制原则的延续。尽管社员退

社自由原则是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但是并非绝对地

不能有任何变通。首先，美国、加拿大的“新一代

合作社”采取封闭的社员制度，不仅变通了入社自

由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轻易接纳新社员，而且还对

退社自由进行了一定的变相限制，以保证合作社经

营的稳定。例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 2000 年《新

一代合作社法》第 209 条第 4 款规定: “除非理事

会有相反决定，否则社员退社并不解除其与合作社

的供应合同或者对合作社的借款等义务。”社员不

能因为退社而解除其供应合同等义务，必然成为社

员是否退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如果不考虑

《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 18 条第 1 款“农

地股份合作社应当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在章程中

明确规定成员退社的条件”的陈述，仅就第 2 款

“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退社的，鼓励其依法向本社

其他成员流转该承包地的经营权”的规定而言，①

显然比“社员退社并不解除其与合作社的供应合

同或者对合作社的借款等义务”要缓和得多。其

次，有些国家赋予合作社章程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取

消社员的退社权。例如，《芬兰合作社法》第三章

规定:“除非按照章程规定社员的退社权已经被暂

停，否则合作社收到退社通知时即为社员退社之

时。合作社章程可以规定社员自取得社员资格之

日起的一定期限内不得退社，但是禁止退社的期限

不得超过 3 年。”第三，一些国家以责令社员承担

赔偿责任的方式，限制社员提前退社。如《瑞士债

法典》第 842 条第 2 款规定: “社员退出合作社的

事实给合作社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危及到合作社的

继续存在的，合作社章程可以要求退社的社员支付

合理的赔偿金。”［21］

三、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立法模式

综上，农地入股的合作社应当主要是指土地承

包经营权人单独以家庭承包地的经营权或者连同

现金、实物等一起出资设立的一种特殊的农民合作

社;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入股遵循自愿原则，但是退

社权却受到适当限制; 入股的农地由合作社统一出

租、发包，或者由合作社自己经营，或者以合作社名

义对外投资;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具有租赁和出资

的双重属性，农地出资额不应计入合作社出资总

额，仅计作分享盈余和承担损失的依据，即土地承

包经营权人可以凭借入股的农地及其出资额获得

保底收入和浮动分红，并在农地出资额内对合作社

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既然农地入股的合作社是

一种特殊的农民合作社，而且已经突破《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的规定，那么在我国合作社基本法缺位

的情况下，亟需合理确定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立法模

式，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农地入股合作社提供

长效发展机制。
1． 立法模式的选择

至于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四种

不同的主张或实践: ( 1 ) 建议制定《农村土地流转

法》; ［22］( 2) 主张制定《农地股份合作制法》［23］《农

地股份合作社法》［24］《农用土地股份合作法》［25］或

《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管理条例》［26］; ( 3 ) 建议制

定《合作社法》，在该法中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法

律地位进行明确; ［27］( 4 ) 将农地入股合作社纳入

《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或《实施 ＜ 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 ＞ 办法》的地方性立法实践。学者建议的《农

村土地流转法》侧重于对农地流转行为立法，与构

建、完善农地入股合作社组织制度的立法目标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法》并非理想的立

法模式。在澄清土地股份合作社名实不符的基础

上，再单独制定《农地股份合作社法》或《农地股份

合作社管理条例》亦为不妥。通过制定《合作社

法》规范农地入股的合作社，当然是一种理想的选

择，但是《合作社法》何时出台却难以预期。既然

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组织属性是突破了《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所界定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种合作

社亚形态，那么在《合作社法》缺位的背景下，农地

入股合作社是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框

架，还是另起炉灶单独制定《土地合作社法》《土地

合作社条例》或类似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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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2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 ＞ 办法》第 11 条第 3 款亦规定:“以土地承包经营权
出资入社的农民退社的，鼓励其依法向本社其他成员流转该土地
承包经营权。”



基于下列三点理由，农地入股合作社不仅可以

而且应当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框架。
首先，农地入股合作社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专业

服务的共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2 条规定，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

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

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

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等服务。”如果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兼

具租赁与出资双重属性中的租赁视为一种特殊的

惠顾，那么农地入股的合作社也可以视为是同类农

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

互助性经济组织———同种生产资料即农地的提供

者利用合作社土地流转的同种服务而形成的土地

专业合作社。由此可见，家庭承包地入股的土地合

作社在本质上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专业合

作社的定义，当然可以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立法框架。

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一定程度的

开放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不是合作社的基

本法也不同于根据合作社业务性质或功能进行的

分业立法，无论是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2
条“……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的概括性规定、“……等服务”的表述，还是根据合

作社发展的多元化及其亟待规范的现实需求，《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都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不应该排斥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

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开展其他与生产

和生活相关的服务。也正因为如此，北京、安徽的

《实施 ＜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办法》才明确农民专

业合作社可以开展信用合作，山东《农民专业合作

社条例》才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供农村公

共供水、农机维修、沼气利用等服务，甚至江苏《农

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还增加了适用于消费合作的

规定。可以预见，我国将来统一的合作社基本法很

可能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配套规定的基础

上形成。因此，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一定程

度的开放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在出资和产权

性质、利益分配和亏损承担等方面突破了《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却没有超出合作社基本范畴的农地

入股的合作社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框

架，可以丰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具体制度，为

将来统一合作社基本法的出台奠定更广泛的实践

基础。而且，“制定包括各种典型类型的合作社的

综合性合作社法，应当是国际合作社立法的基本趋

势。因为: ( 1) 包括各种典型类型合作社的综合性

合作社法( 可能会针对住宅合作社、储蓄与信贷合

作社等进行专章或专节的特殊规定) ，能最好地保

证合作社的自治性，即合作社将有权尽可能地通过

章程来规范自己的事务，因为与几部合作社法的立

法模式相比，一部综合性合作社法对细节内容的规

制程度要低得多; ( 2 ) 细节内容的规制程度低了，

官僚主义也相应减少了; ( 3 ) 可以避免不同类型的

合作社基于不同的法规进行登记注册并被置于不

同的监管机关监管的弊端。”［20］

第三，有利于节约立法成本并提高立法效率。
一是农地入股合作社的制度设计之所以突破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主要是基于在我国

特定历史时期家庭承包地仍然承载者着社会保障、
吸纳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等政策上

的考虑。当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社

会功能基本消失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可

能也就无需再突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了。从这

个意义上讲，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特殊立法具有一定

的过渡性，尽管过渡可能是长期的，但是也没有必

要另起炉灶，毕竟纳入现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的立法框架比单独再制定《土地合作社法( 条

例) 》的立法成本要低，可以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
二是允许并尊重各省市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
或《实施 ＜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办法》中调整农地

入股合作社，不仅可以在不减损调整力度和调整效

果的前提下，及时解决农地入股合作社脱法发展的

立法时差，提高立法效率，而且农地入股合作社除

了少数特殊之处外，均可直接适用《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如治理机制、政府扶持的规定等等，又可以

避免无谓的法条重复。
2． 具体体例的安排

近期，在不能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增加

农地入股合作社特殊规则的情况下，考虑到现实的

需求，应当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司法解释、
各省市的配套规范性文件补充、完善农地入股合作

社的特殊规则。各省市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主要是

指《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实施 ＜ 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 ＞ 办法》，而不仅仅是类似于《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行办

法》。2009 年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和重庆市工商局

09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4 卷



联合发布的《关于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和

2009 年浙江省工商局与农业厅联合公布的《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暂

行办法》，都没有也不适合设计农地入股者利益分

配和亏损分担、退社限制等实体性规则。
另外，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司法解释或

者省市配套规范性文件中应当如何安排农地入股

合作社的特殊规则———是采取“开辟专门章节的

集中规定方式”还是采取“增加相应条款的分散规

定方式”? 尽管国际综合性合作社立法中存在专

章规范特殊类型合作社的立法例———例如 1998 年

《加拿大合作社法》第二十部分和第二十一部分就

分别规定了“非营利性住宅合作社”和“工人合作

社”，《安提瓜与巴布达合作社法》( No. 9 of 2010 )

第十四部分专门规定了信用联合会、消费合作社与

住宅合作社、工业合作社，但是“开辟专门章节的

集中规定方式”可能有破坏《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配套规范性文件结构协调之嫌，亦难逃这样的诘

问: 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配

套规范性文件为什么仅仅单列“土地合作社”，却

不为更典型的“生产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开辟

专门章节? 而采取“增加相应条款的分散规定方

式”不仅不影响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特殊性，可以更

好地突显相关制度设计的差异，更便于规则的理解

和适用，又不破坏《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配套规范

性文件的整体结构。《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

例》采取的便是“增加相应条款的分散规定方式”，

如在第 12 条增加了“农民可以以承包地的经营权

作为主要出资方式”的内容，第 27 条增加了“农地

股份合作社应当将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根据成员的承包地经营权出资额按比例返还给本

社成员”的规定。但是很可惜，江苏省《农民专业

合作社条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额是否计入

合作社出资总额以及农地入股者的亏损承担等重

要问题未进行特殊规则的配套设计，而山东、安徽、
辽宁等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和《实施 ＜ 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 ＞ 办法》则基本没有对农地入股

合作社制定任何特殊规则。

四、结语

尽管将农地入股的合作社命名为土地股份合

作社，可能是基于区分农地入股的合作社与非农地

入股之合作社的考虑，但是，从名实不符的角度看，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命名不具有妥适性———冠名为

土地合作社可能更好，自然无需再纠缠土地股份合

作社是股份制还是独立企业形态，亦不能因为农地

入股的合作社实际上是突破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所界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种合作社亚形

态，就对其单独立法。沿袭一些地方法规的做法，

主张将农地入股合作社的特殊规则纳入《农民专

业合作社条例》或《实施 ＜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办

法》，既是无奈之举又是务实之策。而“无奈之举”
或将成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的一个动

因，“务实之策”必将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完

善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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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al Attribution and Legislative Model of Farmland
in Cooperative Society: Mismatching Between Name and

Ｒeality of the Land Joint-stock Cooperative

GAO Hai

( School of Law，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School of Law，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Accurately defining the organization attributes of family contracted land in cooperative society is a
premise for establishing its legislative model． In practice，mos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in co-
operatives remains to be a land joint-stock cooperative only in title———a mismatch between name and reality———
and deviates from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mestic joint stock cooperative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share
cooperative． In fact，farmland in cooperatives are just based on the special social function of right to land contrac-
tual management，and in the capital contribution with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profit distribution and losses，
etc． ，they have to take on a variation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after breaking through“Farmers' Pro-
fessional Cooperatives Law”，but they haven' t gone beyond the basic category of traditional cooperative system．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universality of professional services，a degree of openness in“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Law”，and the cost and efficiency of legislation，we proposed that farmland in cooperative society be
incorporated in the framework of“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Law”and there be no need to enact solely
“Land Joint-stock Cooperative Act”．
Key words: Ｒ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Land Joint-stock Cooperative;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
atives; Legislativ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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